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94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曹 志 鴻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林 裕 洋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張 繼 軒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違 反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等 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 06

       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08年 4月 11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上 訴 字 第 5  07

        7號 ， 起 訴 及 追 加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106年 度 偵 字 第  08

        20522號 、 107年 度 偵 字 第 3525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2

        壹 、 關 於 上 訴 人 曹 志 鴻 、 張 繼 軒 犯 製 造 槍 枝 罪 部 分 ：  13

        �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違  14

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決 違  15

         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依 據 卷  16

         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適 用 不 當  17

         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 18

         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 19

         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0

        � 本 件 原 審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為 曹 志 鴻 、 張 繼 軒 有 如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二  21

          所 載 共 同 製 造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改 造 手 槍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 22

         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此 部 分 之 科 刑 判 決 ， 改 判 仍 論 處 曹 志 鴻 、 張 繼 軒  23

          共 同 未 經 許 可 ， 製 造 可 發 射 子 彈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改 造 手 槍 各 罪 刑  24

          （ 均 處 有 期 徒 刑 ） ， 並 為 相 關 沒 收 之 宣 告 。 已 詳 敘 認 定 犯 罪 事  25

         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。  26

        � 曹 志 鴻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� 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18條 第 4 項  27

          所 謂 供 出 槍 砲 來 源 ， 於 製 造 槍 砲 之 犯 行 ， 應 係 指 取 得 槍 砲 零 件  28

          之 來 源 或 協 助 製 造 槍 砲 之 共 犯 。 曹 志 鴻 供 述 購 得 未 開 通 之 槍 管  29

          後 ， 交 予 張 繼 軒 貫 通 ， 並 於 張 繼 軒 貫 通 交 還 後 ， 將 之 換 裝 於 不  30

          具 殺 傷 力 之 模 型 槍 內 ， 以 製 造 本 案 具 殺 傷 力 之 改 造 手 槍 。 而 該  31

          貫 通 之 槍 管 為 槍 枝 之 零 件 ， 為 曹 志 鴻 製 造 槍 枝 之 來 源 ， 且 張 繼  32

01

１



          軒 亦 遭 查 獲 並 判 刑 ， 曹 志 鴻 自 有 上 開 減 免 其 刑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原  01

          判 決 未 適 用 上 揭 規 定 ， 有 適 用 法 律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� 縱 令 無 該 減  02

          免 其 刑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惟 曹 志 鴻 亦 符 合 自 首 之 規 定 ， 且 供 出 共 犯  03

          ， 原 判 決 雖 以 第 一 審 判 決 未 適 用 自 首 規 定 減 刑 不 當 ， 而 撤 銷 改  04

          判 ， 然 自 首 減 刑 依 法 得 減 至 有 期 徒 刑 2年 6月 ， 惟 原 審 量 刑 僅 較  05

          第 一 審 少 7個 月 （ 第 一 審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5年 1 月 ， 原 判 決 量 處 有  06

          期 徒 刑 4年 6月 ） ， 有 違 比 例 原 則 。 況 參 照 司 法 院 量 刑 系 統 ， 製  07

          造 槍 枝 並 自 首 者 之 平 均 刑 度 為 有 期 徒 刑 3年 4月 ， 亦 可 認 原 判 決  08

          之 刑 度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云 云 。 張 繼 軒 上 訴 意 旨 則 略 稱 ： � 張 繼 軒  09

          僅 有 貫 通 槍 管 ， 對 曹 志 鴻 其 後 以 該 槍 管 組 裝 製 造 改 造 手 槍 之 事  10

          ， 並 無 預 見 ， 自 僅 應 依 製 造 零 件 犯 行 論 罪 。 原 判 決 竟 將 曹 志 鴻  11

          後 來 組 裝 槍 枝 之 行 為 罪 責 加 諸 張 繼 軒 ， 自 屬 違 法 。 � 原 判 決 對  12

          曹 志 鴻 以 自 首 減 刑 ， 卻 未 對 共 同 正 犯 之 張 繼 軒 依 自 首 減 刑 ， 有  13

          理 由 不 備 及 矛 盾 之 違 法 云 云 。  14

        � 惟 查 ：  15

        � 曹 志 鴻 部 分 ：  16

          1.槍 砲 彈 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第 18條 第 4 項 前 段 規 定 ： 「 犯 本 條 例  17

            之 罪 ， 於 偵 查 或 審 判 中 自 白 ， 並 供 述 全 部 槍 砲 、 彈 藥 、 刀 械  18

            之 來 源 及 去 向 ， 因 而 查 獲 或 因 而 防 止 重 大 危 害 治 安 事 件 之 發  19

            生 者 ， 減 輕 或 免 除 其 刑 。 」 是 須 其 自 白 於 偵 查 或 審 判 中 為 之  20

            ， 並 供 述 全 部 槍 砲 、 彈 藥 、 刀 械 之 來 源 及 去 向 ， 且 因 而 查 獲  21

            或 因 而 防 止 重 大 危 害 治 安 事 件 之 發 生 者 ， 始 有 該 條 項 前 段 減  22

            免 其 刑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而 該 條 項 所 謂 之 「 來 源 」 ， 係 指 被 告 持  23

            有 供 己 犯 同 條 例 之 罪 之 全 部 槍 砲 、 彈 藥 、 刀 械 源 自 何 人 。 查  24

            本 案 係 曹 志 鴻 購 入 模 型 槍 及 未 開 通 之 槍 管 後 ， 與 張 繼 軒 共 同  25

            基 於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由 張 繼 軒 以 車 床 鑽 頭 將 上 開 槍 管  26

            開 通 後 ， 再 由 曹 志 鴻 將 之 換 裝 於 上 開 模 型 槍 內 ， 而 製 造 完 成  27

            扣 案 之 槍 枝 。 該 槍 枝 乃 曹 志 鴻 與 張 繼 軒 共 同 製 造 ， 張 繼 軒 自  28

            非 曹 志 鴻 持 有 扣 案 槍 枝 之 來 源 。 是 曹 志 鴻 縱 供 述 ： 該 槍 枝 之  29

            槍 管 為 張 繼 軒 開 通 等 語 ， 檢 警 並 因 而 查 獲 張 繼 軒 ， 惟 前 揭 供  30

            述 核 屬 曹 志 鴻 自 白 犯 罪 之 內 容 ， 難 認 係 供 述 槍 枝 之 來 源 ， 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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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與 前 開 條 項 減 免 其 刑 之 要 件 不 符 。 原 判 決 認 無 該 條 項 前 段 之  01

            適 用 ， 核 無 違 法 可 言 。  02

          2.關 於 刑 之 量 定 ， 係 實 體 法 上 賦 予 法 院 得 為 自 由 裁 量 之 事 項 ，  03

            倘 於 科 刑 時 ， 已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所  04

            列 各 款 事 項 ， 並 未 逾 越 法 定 刑 度 或 濫 用 其 權 限 ， 即 不 得 任 意  05

            指 摘 為 違 法 ， 資 為 合 法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理 由 。 又 符 合 刑 法 第 62  06

            條 自 首 之 規 定 者 ， 雖 得 減 輕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， 但 並 非 必 減 至  07

            二 分 之 一 ； 且 是 否 酌 減 及 酌 減 之 刑 度 ， 亦 屬 事 實 審 法 院 依 職  08

            權 裁 量 之 事 項 。 查 原 審 就 曹 志 鴻 所 犯 製 造 槍 枝 犯 行 部 分 ， 於  09

            量 刑 時 ， 已 審 酌 曹 志 鴻 明 知 槍 枝 為 我 國 法 令 嚴 禁 之 違 禁 物 ，  10

            對 於 社 會 潛 在 治 安 危 害 至 鉅 ， 竟 與 張 繼 軒 共 同 製 造 槍 枝 ， 對  11

            社 會 治 安 及 人 身 安 全 具 有 潛 在 之 危 險 性 ， 兼 衡 其 素 行 、 犯 罪  12

            動 機 、 目 的 、 手 段 、 未 持 該 槍 枝 為 其 他 犯 行 ， 暨 其 智 識 程 度  13

            、 家 庭 經 濟 生 活 狀 況 等 各 情 ， 量 處 有 期 徒 刑 4年 6月 ， 併 科 罰  14

            金 新 臺 幣 4 萬 元 。 經 核 其 量 定 之 刑 罰 ， 並 未 逾 越 法 定 刑 度 ，  15

            與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亦 無 違 背 ， 難 認 有 濫 用 裁 量 權 限 之 違 法 情 形  16

            。 又 司 法 院 建 制 之 量 刑 系 統 ， 為 統 計 分 析 法 院 對 於 同 類 型 個  17

            案 之 量 刑 情 形 ， 僅 係 供 作 法 官 審 理 個 案 之 參 考 ， 且 個 案 犯 罪  18

            情 狀 有 別 ， 尚 難 據 該 量 刑 系 統 查 得 之 他 案 量 刑 情 形 拘 束 法 院  19

            對 個 案 之 裁 量 ， 或 進 而 指 摘 個 案 之 量 刑 為 違 法 。 上 訴 意 旨 執  20

            此 指 摘 ， 亦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合 法 理 由 。  21

          3.依 上 說 明 ， 應 認 曹 志 鴻 此 部 分 之 上 訴 ，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 22

           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3

        � 張 繼 軒 部 分 ：  24

          1.採 證 認 事 ， 係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其 對 證 據 證 明 力 所 為 之 判  25

            斷 ， 如 未 違 背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， 復 已 敘 述 其 憑 以 判 斷 之  26

            心 證 理 由 ， 即 不 能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。 又 共 同 正 犯 ， 係 共 同 實 行  27

            犯 罪 行 為 之 人 ， 在 共 同 意 思 範 圍 內 ， 各 自 分 擔 犯 罪 行 為 之 一  28

            部 ， 相 互 利 用 他 人 之 行 為 ， 以 達 其 犯 罪 之 目 的 ， 其 成 立 不 以  29

            全 體 均 參 與 實 行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行 為 為 要 件 ， 其 行 為 分 擔 ，  30

            亦 不 以 每 一 階 段 皆 有 參 與 為 必 要 ， 倘 具 有 相 互 利 用 其 行 為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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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合 同 意 思 所 為 ， 仍 應 負 共 同 正 犯 之 責 。 原 判 決 綜 合 張 繼 軒 於  01

            警 詢 、 偵 查 及 第 一 審 之 自 白 ， 佐 以 證 人 即 共 犯 曹 志 鴻 之 證 詞  02

            ， 暨 卷 附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事 警 察 局 鑑 定 書 、 扣 案 之 槍 枝 等 證  03

            據 資 料 ， 經 綜 合 判 斷 ， 認 定 張 繼 軒 有 前 述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行 ，  04

            已 詳 述 其 證 據 取 捨 之 依 據 及 理 由 。 並 敘 明 張 繼 軒 於 警 詢 供 承  05

            ： 曹 志 鴻 在 聊 天 提 到 其 購 買 1 把 道 具 槍 ， 但 槍 管 是 封 死 的 ，  06

            請 伊 幫 忙 將 槍 管 打 通 並 拉 膛 線 ， 因 伊 不 會 拉 膛 線 ， 便 利 用 車  07

            床 工 廠 沒 人 時 將 槍 管 打 通 ， 再 將 貫 通 的 槍 管 交 還 曹 志 鴻 等 語  08

            ， 核 與 證 人 曹 志 鴻 所 證 相 符 ， 曹 志 鴻 且 證 稱 ： 將 槍 管 交 給 張  09

            繼 軒 貫 通 ， 張 繼 軒 知 道 伊 是 要 製 造 槍 枝 用 ， 還 主 動 跟 伊 討 論  10

            口 徑 大 小 等 語 。 足 認 張 繼 軒 雖 僅 貫 通 槍 管 ， 但 其 明 知 曹 志 鴻  11

            係 要 將 該 貫 通 之 槍 管 裝 於 模 型 槍 內 ， 仍 貫 通 該 槍 管 交 予 曹 志  12

            鴻 ， 以 完 成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行 。 是 張 繼 軒 顯 係 本 諸 與 曹 志 鴻 共  13

            同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意 聯 絡 而 貫 通 槍 管 ， 且 視 曹 志 鴻 之 行 為 為 其  14

            行 為 之 一 部 ， 利 用 曹 志 鴻 之 行 為 ， 遂 行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罪 目 的  15

            ， 自 應 就 製 造 槍 枝 負 共 同 正 犯 刑 責 等 旨 ， 已 就 張 繼 軒 所 辯 無  16

            與 曹 志 鴻 共 同 製 造 槍 枝 之 犯 意 聯 絡 乙 節 ， 如 何 不 可 採 ， 詳 為  17

            指 駁 論 斷 ， 俱 有 卷 內 資 料 可 資 佐 按 。 係 合 乎 推 理 之 邏 輯 規 則  18

            ， 尚 非 原 審 主 觀 之 推 測 ， 核 與 證 據 法 則 無 違 ， 亦 無 理 由 矛 盾  19

            、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情 事 。 張 繼 軒 上 訴 意 旨 � 係 就 原 審 採 證 、  20

            認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或 原 判 決 已 說 明 之 事 項 ， 任 意 指 摘 為  21

            違 法 ， 要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22

          2.刑 法 上 之 共 同 正 犯 ， 應 就 全 部 犯 罪 結 果 負 其 責 任 ， 乃 基 於 共  23

            同 犯 罪 行 為 ， 應 由 正 犯 各 負 其 全 部 責 任 之 理 論 ， 至 於 各 別 正  24

            犯 是 否 得 依 自 首 規 定 減 刑 ， 則 仍 應 分 別 審 酌 是 否 符 合 自 首 之  25

            要 件 而 定 。 次 按 刑 法 第 62條 所 規 定 之 自 首 ， 以 對 於 未 發 覺 之  26

            罪 ， 向 有 偵 查 權 之 機 關 或 公 務 員 自 承 犯 罪 ， 進 而 接 受 裁 判 為  27

            要 件 。 苟 其 犯 罪 已 經 有 偵 查 權 之 機 關 或 公 務 員 發 覺 ， 行 為 人  28

            方 自 白 其 犯 行 ， 即 與 上 開 自 首 要 件 不 符 ， 自 不 得 適 用 自 首 之  29

           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。 查 曹 志 鴻 於 民 國 106年 8月 16日 經 警 搜 索 扣 得  30

            上 開 槍 枝 後 ， 即 於 同 日 警 詢 供 稱 ： 該 槍 枝 之 槍 管 ， 是 張 繼 軒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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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基 於 朋 友 關 係 協 助 貫 通 ， 以 幫 忙 其 做 1 把 完 整 的 槍 枝 等 語 （  01

            見 偵 字 第 20522號 卷 第 8至 9頁 ） ， 警 方 據 此 ， 於 107年 1 月 17  02

            日 通 知 張 繼 軒 至 警 局 應 詢 ， 張 繼 軒 始 自 白 有 前 述 貫 通 槍 管 之  03

            犯 行 （ 見 偵 字 第 3525號 卷 第 4至 5頁 ） 。 準 此 ， 張 繼 軒 自 白 前  04

            ， 警 方 已 發 覺 其 上 開 犯 行 ， 依 前 說 明 ， 自 與 自 首 之 要 件 不 符  05

            。 上 訴 意 旨 � 徒 憑 已 意 ， 任 意 指 摘 原 判 決 未 適 用 自 首 規 定 減  06

            刑 ， 顯 屬 誤 解 ， 同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合 法 理 由 。  07

          3.依 上 說 明 ， 應 認 張 繼 軒 本 件 上 訴 不 合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 08

            回 。  09

        貳 、 關 於 曹 志 鴻 犯 持 有 子 彈 罪 部 分 ：  10

          上 訴 得 對 於 判 決 之 一 部 為 之 ， 未 聲 明 為 一 部 者 ， 視 為 全 部 上 訴  11

          ； 又 第 三 審 上 訴 書 狀 應 敘 述 上 訴 之 理 由 ， 未 敘 述 者 ， 得 於 提 起  12

          上 訴 後 10日 內 補 提 理 由 書 於 原 審 法 院 ； 其 已 逾 上 述 期 間 ， 而 於  13

          第 三 審 法 院 未 判 決 前 ， 仍 未 提 出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者 ， 第 三 審 法 院  14

          應 以 判 決 駁 回 之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48條 第 1項 、 第 382條 第 1項 及  15

          第 395 條 後 段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曹 志 鴻 對 原 判 決 不 服 提 起 上 訴 ，  16

          並 未 聲 明 為 一 部 上 訴 ，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應 視 為 全 部 上 訴 ， 惟 揆 其  17

          所 提 出 之 刑 事 上 訴 理 由 狀 ， 僅 就 原 判 決 關 於 其 犯 製 造 槍 枝 罪 部  18

          分 敘 述 其 不 服 之 理 由 ， 就 其 犯 持 有 子 彈 罪 部 分 ， 則 未 敘 述 理 由  19

          ， 迄 今 逾 期 已 久 ， 於 本 院 未 判 決 前 仍 未 提 出 。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其  20

          此 部 分 上 訴 自 非 合 法 ， 應 併 予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9     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六 庭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徐   昌   錦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蔡   國   在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恆   吉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海   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江   翠   萍  29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31

５

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16    日  01

６


